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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

助听器充电盒，包括中空的壳体、与壳体可分离

连接的上盖、设置在壳体内的电路板和可充电电

池、以及设置在壳体朝向上盖一侧的充电座；所

述充电座的两侧设有用于放置助听器的充电仓，

所述电路板与可充电电池电性连接，电路板对应

充电仓设有延伸至充电仓内的充电触点；所述壳

体上设有充电孔，所述电路板对应充电孔设有充

电接口。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在对助听器进行

充电时能够更好地固定助听器，从而保护助听

器，且具有移动电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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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其特征在于，包括中空的壳体、与壳体可分

离连接的上盖、设置在壳体内的电路板和可充电电池、以及设置在壳体朝向上盖一侧的充

电座；所述充电座的两侧设有用于放置助听器的充电仓，所述电路板与可充电电池电性连

接，电路板对应充电仓设有延伸至充电仓内的充电触点；所述壳体上设有充电孔，所述电路

板对应充电孔设有充电接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座

上设有收纳槽，所述收纳槽设于所述充电仓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其特征在于，所述收纳槽

包括呈“U”形的用于放置耳机的第一槽体、以及自所述第一槽体端部延伸入壳体内的用于

放置线管的第二槽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路板

通过螺栓固定在所述壳体内，所述充电电池设于所述电路板与壳体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路板

上设有用于显示充电状态的指示灯，所述指示灯包括与充电仓对应的第一指示灯和第二指

示灯，以及与充电接口对应的第三指示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指

示灯、第二指示灯和第三指示灯的一端与电路板电性连接，另一端的发光面延伸至壳体的

表面并与壳体表面齐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仓

采用硅胶制成。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其特征在

于，所述充电接口为USB接口、Micro  usb接口或Type-C接口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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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助听器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

电盒。

背景技术

[0002] 助听器是一个小型扩音器，把原本听不到的声音加以扩大，再利用听障者的残余

听力，使声音能送到大脑听觉中枢，从而感觉到声音。

[0003] 现有的助听器通常采用一次性电池，当电池电量用完后，需要重新更换电池，使用

不便。为此，市场上出现了可充电的助听器，通过充电盒对助听器进行充电，实现电池的循

环使用。然而，现有一种通过线管连接助听器本体和耳机的助听器，这种助听器的结构特

殊，现有的充电盒往往只固定助听器本体，而线管和耳机容易在充电盒内晃动和碰撞，导致

助听器损坏。另外，现有的充电盒功能单一，不能满足用户对功能多样性的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其结构合

理，能更好固定助听器，保护助听器，且具有移动电源功能。

[0005] 一种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包括中空的壳体、与壳体可分离连接的

上盖、设置在壳体内的电路板和可充电电池、以及设置在壳体朝向上盖一侧的充电座；所述

充电座的两侧设有用于放置助听器的充电仓，所述电路板与可充电电池电性连接，电路板

对应充电仓设有延伸至充电仓内的充电触点；所述壳体上设有充电孔，所述电路板对应充

电孔设有充电接口。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充电座上设有收纳槽，所述收纳槽设于所述充电仓之间。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收纳槽包括呈“U”形的用于放置耳机的第一槽体、以及自所述第一

槽体端部延伸入壳体内的用于放置线管的第二槽体。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电路板通过螺栓固定在所述壳体内，所述充电电池设于所述电路

板与壳体之间。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电路板上设有用于显示充电状态的指示灯，所述指示灯包括与充

电仓对应的第一指示灯和第二指示灯，以及与充电接口对应的第三指示灯。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指示灯、第二指示灯和第三指示灯的一端与电路板电性连接，

另一端的发光面延伸至壳体的表面并与壳体表面齐平。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充电仓采用硅胶制成。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充电接口为USB接口、Micro  usb接口或Type-C接口中的一种。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1、通过在充电仓内设置充电触点

对助听器进行充电，实现助听器电池的循环使用。2、通过设置收纳槽，可对助听器的线管和

耳机形成固定，从而更好地保护助听器。3、设有可双向充电的充电接口，可对充电盒的电池

进行充电，也可通过充电盒对电子产品进行充电，实现移动电源的功能。4、指示灯可显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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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盒的充电状态，使用户更直观地了解助听器及充电盒的电量。5、充电仓采用硅胶制成，可

进一步保护助听器。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电盒的壳体和可充电电池的结

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更全面的描

述。附图中给出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但是，本实用新型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

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至图3所示，一较佳实施例中，本实用新型的具有移动电源功能的助听器充

电盒主要包括壳体1、上盖2、电路板3、可充电电池4、以及充电座5。其中，壳体1为中空结构，

上盖2与壳体1可分离连接。电路板3与可充电电池4电性连接，两者均设置在壳体1内部，具

体的，电路板3通过多个螺栓固定在壳体1内，可充电电池4设置在电路板3与壳体1之间。充

电座5设置在壳体1朝向上盖2的一端。

[0019] 充电座5包括设置在其两侧的充电仓51，充电仓51采用硅胶制成，其形成有与助听

器本体外形尺寸相匹配的腔体，用于放置助听器本体并对其充电。充电仓51的底部设有通

孔，电路板3对应通孔设有延伸入充电仓51的充电触点31，当助听器本体放置在充电仓51内

时，充电触点31与助听器本体上的触点相抵，从而对助听器充电。

[0020] 充电仓51之间设有收纳槽，收纳槽包括第一槽体52和第二槽体53，第一槽体52呈

“U”形，用于放置助听器的耳机。第二槽体53呈燕尾形，其从第一槽体52的端部延伸入壳体1

内，用于放置助听器的线管。通过设置收纳槽，可固定助听器的耳机和线管，避免两者在充

电盒内晃动或碰撞，从而更好地保护助听器。

[0021] 壳体1上远离充电座5的一端设有充电孔11，电路板3对应充电孔11设有充电接口

31，充电接口31可采用USB接口、Micro  usb接口或Type-C接口中的一种。通过充电接口31可

对可充电电池4进行充电，也可由可充电电池4对外部的电子设备进行充电，从而实现移动

电源的功能。需要说明的是，充电接口31的充电电路采用现有技术即可，在此不做赘述。

[0022] 电路板3上设有指示灯，指示灯包括第一指示灯32、第二指示灯33、以及第三指示

灯34。第一指示灯32、第二指示灯33、以及第三指示灯34的一端与电路板3电性连接，另一端

设有发光面，该发光面竖直延伸至壳体1的表面并与之齐平。第一指示灯32和第二指示灯33

用于显示其对应一侧的助听器的充电状态，第三指示灯34用于显示可充电电池4的充电状

态。具体的，当助听器处于充电状态时，其对应一侧的第一指示灯32或第二指示灯33显示为

红色，当助听器处于满电状态时，其对应一侧的第一指示灯32或第二指示灯33显示为绿色。

当对可充电电池4充电时，第三指示灯34显示绿色，当可充电电池4对外充电时，第三指示灯

34显示红色，当可充电电池4电量低时，第三指示灯34闪烁。通过设置指示灯，可使用户更直

观地了解助听器及充电盒的电量，使用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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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虽然对本实用新型的描述是结合以上具体实施例进行的，但是，熟悉本技术领域

的人员能够根据上述的内容进行许多替换、修改和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所有这样的替

代、改进和变化都包括在附后的权利要求的精神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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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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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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